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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学生团员为入党积
极分子人选工作的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在我校共青团员中推荐入党积极

分子工作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（中办发

〔2014〕33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团员和团员管理

工作的意见》（中青发〔2016〕6 号）、《安徽省普通高等

学校发展党员实施细则》（皖教工委〔2015〕22 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

青年的群众组织，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，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。推荐优秀团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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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入党积极分子人选(以下简称“推优”)，是党赋予共青团

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，也是坚持和加强党建带团建的重要举

措。

第三条 青年学生入党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，确定学生

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一般要经过共青团组织推荐。

“推优”工作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，特别要注

意做到早教育、早选苗、早培养，做好在低年级学生团员中

的“推优”工作，努力改善和优化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结构。

第二章 对象与条件

第四条 “推优”的对象为年龄在 18-28 周岁，团龄在

1 年以上，自愿申请入党并已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全日制在校

学生团员。

第五条 “推优”对象的基本条件如下：

(一)政治立场坚定，承认党的章程，拥护党的纲领，认

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、共产

主义觉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。

(二)积极参加团的活动，自觉履行团员义务，模范遵守

团的纪律，在团员中起模范表率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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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积极向上、表现突出。坚持

把综合素质作为“推优”的重要考察内容，注重把学生的一

贯表现和关键时刻表现、自我评价和群众评议、学习情况和

实践情况相结合，进行综合考察。“推优”对象在本学期及

上一学期无不及格课程。

(四)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。

第六条 获得校级及以上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

秀团员、优秀团干、优秀社团会员、优秀社团干部等荣誉称

号，获得校级及以上等级奖学金以及在理论学习、素质拓展、

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、志愿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团员予以

优先推荐。

第三章 工作程序

第七条 “推优”工作一般每学期 1 次，“推优”比例

一般不超过团支部人数的 20%，每次推荐有效期为 2 年。

第八条 “推优”工作以团支部为单位，严格按照以下

程序办理：

(一)团支部组织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学习、生活等方

面表现优良的团员，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；

(二)团支部对以上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团员进行全面考

察，形成书面考察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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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经团支部委员会研究后，提交支部团员大会酝酿讨

论，进行民主评议和表决。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

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议。支部团员大会实际到会人

数超过支部全体团员数的三分之二，方可召开。得票数超过

到会的有表决权团员的半数，方可视为有效；

(四)根据支部团员大会决议，团支部填写《优秀团员作

为入党积极分子人选推荐表》，报送学院团委；

(五)学院团委审查研究后并在推荐表上签署意见，将推

荐表和有关材料报送党支部；

(六)党支部接到推荐表后，及时作进一步的考察,将表

现突出的团员及时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第九条 校级学生组织的学生骨干，可经校级学生组织

团支部与其所在学院所属团支部共同评议，推荐为入党积极

分子人选。被推荐人可由校级学生组织团支部审核公示，名

单送交其所在学院党组织。

第四章 组织领导

第十条 校党委组织部负责全校“推优”工作的领导。

各院级党组织要把“推优”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议事日程，

每年听取一次院级团组织“推优”情况工作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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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校团委负责全校“推优”工作，由各学院团

委具体组织实施并指导团支部做好“推优”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党团组织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“推

优”工作的程序和条件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对于在“推

优”工作中违规操作、弄虚作假等情况，将视情节给予严肃

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校党委组织部、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《关于推荐优秀

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》（校青联〔2006〕3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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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共青团安徽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19 日 印发


